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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文件
粤河长办〔2025〕35号

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明确市县镇村级
河长湖长巡河履职要求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河长制办公室，省各流域河长制办公室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河长制必须一以贯之”的重要指示

精神，根据《广东省河湖长制条例》和《河长湖长履职规范（试

行）》等有关要求，现就市、县、镇、村级河长湖长巡河履职要

求明确如下：

一、巡河内容

根据《广东省河湖长制条例》和《河长湖长履职规范（试行）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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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级总河长是本行政区域河湖长制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各级

河长湖长对责任河湖管理保护负直接责任。各级河长湖长负责领

导、组织、协调水资源保护、水安全保障、水污染防治、水环境

治理、水生态修复、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和执法监管等河湖管理保

护和合理利用工作，掌握河湖健康状况，开展河湖巡查调研。河

长湖长巡河重点检查水资源保护、水安全保障、水污染防治、水

环境治理、水生态修复、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等涉河湖管理保护相

关情况。根据中央和省有关文件要求，同步开展以下巡查工作。

（一）农村地区水污染防治情况。根据《深化我省农村生活

污水治理攻坚行动的指导意见》（粤办函〔2021〕285号）和《广

东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年行动计划（2025-2027年）》（粤环函

〔2025〕73号）要求，各地要充分发挥河湖长制平台作用，镇、

村级河长湖长定期开展农村黑臭水体巡查，市、县级河长湖长组

织协调解决有关突出问题；要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巡查等工

作纳入村级河长湖长日常巡查内容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，有关河

长湖长和部门督促整改。

（二）山区河道管护情况。根据《关于加强山区河道管理的

通知》（办河湖〔2023〕140号），明确了镇级和村级河长责任人、

防汛抗洪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责任人、主管部门责任人、巡查管护

责任人等“四个责任人”，分别承担河湖管理保护领导责任、防汛

责任、部门责任和巡查管护责任。巡查管护责任人要开展经常性

巡查，及时发现问题，重点巡查居住人口密集、生产经营活动频

繁的河段，加大汛期巡查频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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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施水塘河道清淤情况。根据《关于建立水塘河道清

淤常态化工作机制的令》（2024年第 2号总河长令）、《关于利用

冬春时节开展水塘河道清淤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3〕309

号）有关文件精神，各级河长湖长要将水塘河道清淤工作开展情

况纳入巡查调研内容，有关河长湖长协调解决影响人居环境、农

业生产、行洪安全、生态安全等淤积突出问题。

（四）防范中小学生溺水情况。根据《广东省防范学生溺水

工作指引》，要求将防范学生溺水工作纳入河湖巡查内容。根据

《广东省河长办关于做好防范学生溺水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河长办

函〔2022〕129 号），各级河长湖长要将防范学生溺水工作作为

河湖巡查的内容之一，重点巡查防溺水警示标志、防护和救助设

施设备等情况。

二、巡河频次

各级河长湖长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河湖巡查调研活动。原

则上，各级总河长每年不少于 1次，市级河长湖长每年不少于 3

次（每半年不少于 1次），县级河长湖长每季度不少于 1次，镇

级河长湖长每月不少于 1次，村级河长湖长每周不少于 1次；各

级河长湖长每年对其责任河湖的巡查不少于 1次。根据河湖管理

保护存在的问题，鼓励河长湖长加密对有关河湖巡查的频次。

各级总河长要建立健全河湖长动态调整机制，明确有关河长

湖长因工作变动、出差、学习、休假等不能开展巡河履职的，由

同级相关领导干部代行河长湖长职责，确保不出现巡河履职责任

的“真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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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问题处置

原则上，各级河长湖长通过广东智慧河长平台开展河湖、黑

臭水体、纳入巡查任务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等巡查，并及时

上报巡查发现的问题；未通过广东智慧河长平台开展巡查的，应

在 30天内在平台上完成巡河记录和巡河发现问题事件的补录或

者其他数据交换形式完成巡河信息推送工作。

市、县、镇级河长湖长对巡河发现的问题应当组织整改，重

大问题或者不能解决的，要在 1天内向有关河长湖长或者河长制

办公室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告。村级河长湖长对巡河发现的违

法违规行为或者发现学生私自下水游泳、玩耍的，应当及时劝阻、

制止、拍照取证；对巡河发现河湖管理保护问题的，应拍照取证，

及时处理；发现河湖重大问题或者不能解决的，要在 1天内向镇

级河长湖长、承担河湖长制实施工作的机构或者有关行业主管部

门报告。市、县、镇、村级河长湖长巡河履职的一般工作程序见

附件 1、2。

各级河长制办公室和镇级承担河湖长制实施工作的机构要

做好河长湖长巡河履职保障工作，履行“组织、协调、分办、督

办”职责，建立健全巡河发现问题闭环工作机制，切实维护河湖

健康生命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河长湖长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

把加强河湖巡查履职工作作为推进河湖长制全面见效的重要任

务，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全力推进河湖面貌显著改善。各级河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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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办公室要切实履行“组织、协调、分办、督办”职责，切实做好

本级河长湖长履职保障工作，督促有关河长湖长、责任部门履职

尽责。

（二）建立河湖管护长效机制。各级河长制办公室要主动提

请相关河长湖长巡查履职，积极协调本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落

实河湖管理责任主体和经费保障。要加强信息化技术应用，充分

利用广东智慧河长平台开展河湖巡查履职。各县级河长制办公室

要充分利用广东智慧河长等信息化平台建立河湖巡查日志，对巡

查时间、巡查河段、发现问题、处理措施等作出详细记录，实行

动态跟踪与销号管理。

（三）加强巡河履职保障。各级河长制办公室要为镇、村级

基层河长湖长巡河履职提供信息和资源共享、业务培训等必要保

障。市、县级河长制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提供黑臭水体、

纳入巡查任务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、溺水高发水域等基层河

长湖长应知尽知河湖巡查清单，要加强对基层河长湖长的培训工

作，将乡村河湖管护、农村地区水污染防治、妨碍河道行洪及河

湖“四乱”问题、水塘河道清淤、河湖清漂保洁、防范学生溺水工

作等纳入河湖巡查履职能力的培训内容，提高基层河长湖长巡河

发现问题及处置问题能力。镇级承担河湖长制实施工作的机构要

为镇、村级河长湖长使用广东智慧河长平台提供服务保障，确保

河湖信息、巡查对象与责任河长湖长关联匹配。

（四）建立激励问责机制。省河长制办公室按有关规定对河

长湖长巡河履职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激励。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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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长制办公室将河湖管理保护情况纳入省河湖长制日常监督检

查和年度考核重要内容，对工作重视程度不够、措施落实不到位、

河长湖长履职不到位、河湖治理效果差的地区，省河长制办公室

将会同省有关部门加大督查力度，对责任河长湖长和责任单位进

行约谈、通报，必要时提请省级河长湖长约谈有关地级以上市河

长湖长。各地级以上市河长制办公室要加强对县（市、区）河长

制办公室的监督指导，压紧压实辖区各级河长湖长及部门责任，

扎实推动河湖管理保护工作取得实效。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《广东省河长办关于进一步明确四级

河长湖长巡河履职要求的通知》（粤河长办〔2019〕16号）相应

作废。

附件：1.市、县、镇级河长湖长巡河履职一般工作程序图

2.村级河长湖长巡河履职一般工作程序图

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

2025年 8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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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、县、镇级河长湖长巡河履职一般工作程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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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村级河长湖长巡河履职一般工作程序图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 2025年 8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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